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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A/H）：000063/763     证券简称（A/H）：中兴通讯      公告编号：202466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下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1、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或“本公司”）及附属公司（合

称“本集团”）向关联方中兴新通讯有限公司（简称“中兴新”）及其附属公

司、参股 30%或以上的公司（合称“中兴新集团”）采购原材料相关的日常关

联交易 

2025 年度本集团预计向关联方中兴新集团采购原材料的最高累计交易金额

（不含增值税）为人民币 4 亿元。 

2、本集团向关联方华通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华通科技”）采购研发人力外

包服务的日常关联交易 

2025-2026年度本集团预计向华通科技采购研发人力外包服务年度最高累计

交易金额（不含增值税）为人民币8,500万元/年。 

3、本集团向关联方南昌中展数智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中展数智”）采购研

发人力外包服务的日常关联交易 

2025-2026年度本集团预计向中展数智采购研发人力外包服务年度最高累计

交易金额（不含增值税）为人民币9,700万元/年。 

4、本集团向关联方航天欧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简称“航天欧华”）销售

政企产品相关的日常关联交易 

2025年度本集团向航天欧华销售政企产品的最高累计交易金额（不含增值税）

为人民币12亿元。 

（二）审议程序 

1、董事会表决情况 

2024年12月26日，本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以下简称“本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集团向关联方中兴新集团采购原材料的日常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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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团向关联方华通科技、中展数智采购研发人力外包服务的日常关联交易、本

集团向关联方航天欧华销售政企产品的日常关联交易。 

2、关联董事回避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深圳上市规则》”），本

公司董事诸为民先生因担任关联方中兴新的董事、董事张洪先生因担任关联方中

兴新的监事，在本次会议审议与中兴新的关联交易事项时，诸为民先生、张洪先

生进行了回避表决。 

本公司董事方榕女士因担任华通科技、中展数智的母公司中兴发展有限公司

的董事，在本次会议审议与华通科技、中展数智的关联交易事项时，方榕女士进

行了回避表决。 

本公司董事张洪先生因担任航天欧华的母公司深圳航天工业技术研究院有

限公司的总会计师、总法律顾问、首席合规官，在本次会议审议与航天欧华的关

联交易事项时，张洪先生进行了回避表决。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三）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1、预计本集团 2025 年向中兴新集团采购原材料的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

况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内容 
关联交易定价原则 

预计最高累

计交易金额

（人民币亿

元，不含增

值税） 

2024 年 1-11 月实际发

生（未经审计） 

发 生 金 额

（人民币亿

元，不含增

值税） 

占 同 类

业 务 的

比例 

采购原

材料 

中兴新集

团 

机柜及配件、天线抱杆、

五金冲压件及模具、太

阳能备件、软电路板

（FPC）、软硬结合板（R- 

FPC）及其组件、磷酸铁

锂电池、电池配件、配

线设备、光跳线、光缆

组件、激光器件法兰盘、

光耦合器、机器人、工

业相机、工业光源、图

像处理控制器、工业光

源控制器、视觉处理系

统、运动控制系统、工

业测温系统、数据采集

系统、智能巡检系统、

智慧工厂建设子系统、

边缘控制器、智能质量

管理云平台等 

本集团向中兴新集团采购原材料的预计价格由原材料的

尺寸、复杂程度、材质及功能特性确定，具体价格以双

方签署具体协议时确认。本集团向中兴新集团采购原材

料的预计价格如下： 

机柜：1-50,000元/个；机柜配件：1-10,000元/个；天线抱

杆：200-2,000元/个；五金冲压件及模具：0.5-30,000元/

套；太阳能备件：10-120,000元/套；软电路板（FPC）、

软硬结合板（R-FPC）及其组件：0.5-100元/件；磷酸铁

锂电池：8,500元/只；电池配件：500-1,000元/个；配线

设备：50-400元/个；光跳线：0-3,000元/根；光缆组件：

0-500元/件；激光器件法兰盘、光耦合器：0.2-4,000元/件；

机器人：10,000-300,000元/套；工业相机：5,000-200,000

元/个；工业光源：1,000-100,000元/套；图像处理控制器：

5,000-150,000元/套；工业光源控制器：500-50,000元/套；

视觉处理系统：2,000-600,000元/套；运动控制系统：

2,000-200,000元/套；工业测温系统：10,000-200,000元/

套；数据采集系统：50,000-5,000,000元/套；智能巡检系

统：50,000-1,000,000元 /套；智慧工厂建设子系统：

100,000-1,000,000元/套；边缘控制器：2,000-50,000元/套；

智能质量管理云平台：100,000-1,000,000元/套。 

2025 年：4 1.95 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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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024 年本集团预计向中兴新及其附属公司采购原材料的最高累计交易金额（不含增值税）为人民币 4.5

亿元，公司董事会及独立非执行董事认为，实际发生金额与预计金额之间存在差异，主要因：原材料入库

至形成应付账款之间存在时间差异，部分已入库原材料本集团尚未形成应付账款；中兴新集团 2024 年在本

集团中标份额减少。 

2、预计本集团 2025-2026 年向华通科技采购研发人力外包服务的日常关联

交易的基本情况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定价原则 

预计最高累计交易金额

（人民币万元，不含增值

税） 

2024 年 1-11 月实际发生

（未经审计） 

发生金额（人民

币万元，不含增

值税） 

占同类

业务的

比例 

采购研

发人力

外包服

务 

华通科技 
人员租赁和项目

外包 

特级工程师价格在 693－1,350 元/

人天区间；主任工程师价格在 560－

1,029 元/人天区间；高级工程师价格

在 397－867 元/人天区间；工程师

价格在 350－633 元/人天区间；技

术员价格在 292－475 元/人天区间。 

2025 年：8,500 

2026 年：8,500 
5,030.2 14.28% 

注：2024 年本集团预计向华通科技采购研发人力外包服务的最高累计交易金额（不含增值税）为 8,500 万

元，公司董事会及独立非执行董事认为，实际发生金额与预计金额之间存在差异，主要因：2022 年 12 月按

照最高中标份额预估采购金额上限，2024 年上半年，华通科技在本集团实际中标份额低于预估金额。 

3、预计本集团 2025-2026 年向中展数智采购研发人力外包服务的日常关联

交易的基本情况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定价原则 

预计最高累计交易金额

（人民币万元，不含增值

税） 

2024 年 1-11 月实际发生

（未经审计） 

发生金额（人民

币万元，不含增

值税） 

占同类

业务的

比例 

采购研

发人力

外包服

务 

中展数智 
人员租赁和项目

外包 

特级工程师价格在 693－1,350 元/

人天区间；主任工程师价格在 560－

1,029 元/人天区间；高级工程师价格

在 397－867 元/人天区间；工程师

价格在 350－633 元/人天区间；技

术员价格在 292－475 元/人天区间。 

2025 年：9,700 

2026 年：9,700 
5,829.6 16.55% 

注：2024 年本集团预计向中展数智（原“中兴软件技术（南昌）有限公司”）采购研发人力外包服务的最

高累计交易金额（不含增值税）为 8,500 万元。公司董事会及独立非执行董事认为，实际发生金额与预计金

额之间存在差异，主要因：2022 年 12 月按照最高中标份额预估采购金额上限，2024 年上半年，中展数智

在本集团实际中标份额低于预估金额。 

4、预计本集团 2025 年向航天欧华销售政企产品的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

况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内容 
关联交易定价原则 

预计最高累计交易金额 

（人民币亿元，不含增值

税） 

2024 年 1-11 月实际发生 

（未经审计） 

发生金额（人民

币亿元，不含增

值税） 

占同类

业务的

比例 

销售政企

产品 
航天欧华 销售政企产品 

以市场价格为依据，不低于第三方

向本集团购买数量相当的同类产

品的价格，且综合考虑具体交易的

项目情况、交易规模、产品成本等

因素确定。 

2025 年：12 2.35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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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024 年本集团预计向航天欧华销售政企产品的最高累计交易金额（不含增值税）为人民币 11.5 亿元。

公司董事会及独立非执行董事认为，实际发生金额与预计金额之间存在差异，主要因航天欧华是公司渠道

业务经销商，政企中国的渠道业务销售收入占比降低；同时，本集团向航天欧华销售产品较预期减少。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介绍 

1、中兴新通讯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韦在胜 

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0万元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南一路达实大厦39楼 

经营范围：机器视觉系统集成研发，光学仪器、工业相机及器材、高端机械

装备设计和生产，计算机系统集成，计算机视觉数据处理系统软硬件，电子器件

及原材料研发、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进出口；自有

房屋租赁；投资兴办实业；进出口业务。（企业经营涉及前置性行政许可的，须

取得前置性行政许可文件后方可经营）。 

经营及财务状况：中兴新 2024年 1-9月的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合并财

务报表）如下：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2,175.10亿元，归属于母公司的净资产为人民

币 173.86 亿元，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927.68 亿元，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人民

币 13.56亿元。 

中兴新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华通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夏恒 

注册资本：人民币5,000万元 

住所：河北省廊坊市三河市燕郊开发区北外环路南侧、燕灵路西侧中兴科技

园6号楼2层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通讯产品、软件产品、创意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

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法律、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

项目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计算机系统集成及服务，建筑智能化系统集成（设

计、施工），工业自动化设备及仪表开发、制造、销售；软件技术开发、技术咨

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应用软件服务；软件测试、系统运行和维护、数据处

理（仅限PUE值在1.5以下的云计算数据中心）；人力资源服务；职业中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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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务派遣；增值电信业务（不含呼叫中心）。 

经营及财务状况：华通科技2024年1-9月的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合并财

务报表）如下：资产总额为人民币97,696.0万元，净资产为人民币291.9万元，营

业收入为人民币73,596.5万元，净利润为人民币1,499.2万元。 

华通科技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3、南昌中展数智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彦民 

注册资本：人民币1,500万元 

住所：江西省南昌市高新开发区艾溪湖北路688号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建设工程施工，建设工程设计，

建筑劳务分包，建筑智能化系统设计，劳务派遣服务；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

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信息系统集成服务，软件

开发，安防设备销售，仪器仪表销售，环境监测专用仪器仪表销售，电子产品销

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计算机系统

服务，通讯设备销售，计算机及通讯设备租赁，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互联网销售

（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通用设备修理，通信

设备销售，通信传输设备专业修理，通信交换设备专业修理，移动通信设备制造，

通信设备制造，通讯设备修理，计算机软硬件及外围设备制造，货物进出口，技

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国内贸易代理，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

销售。 

经营及财务状况：中展数智2024年1-9月的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合并财

务报表）如下：资产总额为人民币57,165.4万元，净资产为人民币318.6万元，营

业收入为人民币85,311.8万元，净利润为人民币1,570.2万元。 

中展数智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4、航天欧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建喜 

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0万元 

住所：深圳市南山区桃源街道学苑大道1001号南山智园A5栋8层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计算机、计算机软件、信息化设备、机械产品

的技术开发；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及技术咨询，计算机软件的技术咨询；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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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服务；电气产品、通讯产品、自动化设备的技术开发、销售及相应的技术咨

询；矿产品（不含限制项目）的销售；信息咨询（不含证券、保险、基金、金融

业务、人才中介服务及其它限制项目）；经营进出口业务；信息传输、软件和信

息技术服务；房屋租赁；电子产品及配件、电子元器件、智能化电子设备生产加

工；集成电路和传感器的研究开发、加工制造，并提供技术服务；半导体材料研

究与生产；计算机网络工程、建筑智能化工程、楼宇智能化系统工程咨询设计、

施工；嵌入式软硬件主板、物联网操作系统开发与服务；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

目另行申报）。（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

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许可经营项目是：经国家密码管理机构批准的商用密码

产品开发、生产、技术服务与销售。 

经营及财务状况：航天欧华2024年1-9月的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合并财

务报表）如下：资产总额为人民币10,732.3万元，净资产为人民币7,428.9万元，

营业收入为人民币1,263.2万元，净利润为人民币-2,821.8万元。 

航天欧华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二）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中兴新为公司控股股东，目前持有公司股票960,978,4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0.09%，公司董事诸为民先生为中兴新的董事，根据《深圳上市规则》第6.3.3条

的相关规定，中兴新为公司的关联法人。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

市规则》（以下简称“《香港上市规则》”）第14A章的相关规定，中兴新为公

司的关连方。 

公司董事方榕女士担任华通科技、中展数智的母公司中兴发展有限公司的董

事，根据《深圳上市规则》第6.3.3条的相关规定，华通科技、中展数智为公司的

关联方。 

公司董事张洪先生担任航天欧华的母公司深圳航天工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

司的总会计师、总法律顾问、首席合规官，根据《深圳上市规则》第6.3.3条的相

关规定，航天欧华为公司的关联方。 

华通科技、中展数智、航天欧华不是《香港上市规则》规定的关连方。 

（三）履约能力分析 

根据中兴新、华通科技、中展数智、航天欧华的经营及财务状况，以及长期

与本集团的合作情况，本集团认为中兴新、华通科技、中展数智、航天欧华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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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履约能力，不存在重大履约风险。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本集团 2025年向中兴新集团采购原材料 

（1）交易价格的确定方式 

本集团进行采购的关联方是经过本集团资格认证和招标程序选定的，且双方

签订的采购订单的价格是经公平磋商和根据一般商业条款而制定的。 

一般而言，根据年度需求预测，本集团会在进行该年度的采购前，邀请至少

三家以上合格供应商对每种原材料的供应各进行一次招标。本集团采购部门及招

标部门共同对供应商的产品价格、产品质量、服务质量、资格能力等各方面进行

综合评分，按照评分高低顺序选择中标的供应商。根据本集团对有关原材料的需

求量，本集团会选取一家或以上的供应商，而中标的供应商给予本集团的价格不

会比没有中标的供应商高。在招标阶段本集团已确定未来一年向中标的供应商采

购原材料的种类、预计数量及价格，根据日常业务过程中的实际需求数量和时间，

向中标的供应商发出采购订单，供应商根据中标结果向本集团供应原材料，一般

情况下实际采购数量不会超过中标时确定的预计数量。如果实际采购数据超过预

计量，本集团会重新按照上述招标程序对超过部分的需求量重新进行招标。 

本集团对关联方供应商和独立第三方供应商的招标程序一致，不会因为是关

联方而给予特殊的优待。 

（2）货款支付与结算方式 

本集团向中兴新及其附属公司采购原材料应付货款在货物验收合格后210天

内付清，结算方式为商业承兑汇票。 

2、本集团 2025-2026年向华通科技、中展数智采购研发人力外包服务 

（1）交易价格的确定方式 

本集团向关联方采购服务的交易价格将遵循公平合理的原则。本集团拟向其

采购服务的关联方是经过本集团招标或洽谈采购程序选定的。华通科技、中展数

智承诺向本集团提供软件外包服务的价格不高于其他用户购买华通科技、中展数

智同类软件外包服务的价格。如果华通科技、中展数智以更低的价格向其用量不

大于本集团的其他用户提供软件外包服务时，该价格同时适用于本集团。本集团

在任何时候发现华通科技、中展数智在本协议有效期内出售给本集团的价格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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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出售给其他用量不大于本公司的用户时，有权要求华通科技、中展数智退回差

价。 

（2）货款支付与结算方式 

本集团向关联方采购软件外包服务按实际工作量结算，结算方式为电汇。 

3、本集团 2025年向航天欧华销售政企产品 

（1）交易价格的确定方式 

本集团向航天欧华销售政企产品的交易价格以市场价格为依据，不低于第三

方向本集团购买数量相当的同类产品的价格，且综合考虑具体交易的项目情况、

交易规模、产品成本等因素确定。 

（2）货款支付与结算方式 

航天欧华以现金或银行承兑汇票方式支付货款到本集团指定账户，具体的结

算方式以双方在具体订单中的约定为准。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2024 年 12 月 26 日，本公司与中兴新签订《2025 年中兴新采购框架协议》。

经双方授权代表签署、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后成立，自本公司董事会批准后生

效。有效期自 2025年 1月 1日起至 2025年 12月 31日止。 

2024 年 12 月 26 日，本公司与华通科技及中展数智分别签订《2025-2026 年

研发人力外包服务合作框架协议》。前述协议经交易双方授权代表签署，加盖公

章或合同专用章后成立，自本公司董事会批准后生效。有效期均自 2025 年 1 月

1日起至 2026年 12月 31日止。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集团和关联方进行的关联交易价格经公平磋商和根据一般商业条款而制

定，不存在损害本集团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中兴新、华通科技、中展数智被选定为本集团的供应商，理由是该等关联方

能持续提供本集团所需的产品和服务，并以具有竞争力的价格提供优质的产品和

服务。本集团认为值得信赖和合作性强的供应商对本集团的经营是非常重要且有

益处的。 

航天欧华被选定为本集团的长期渠道总经销商，因其能提供本集团所需的物

流体系与资金保障。本集团认为值得信赖和合作性强的渠道总经销商对本集团的

经营是非常重要且有益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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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团对关联方不存在依赖，且所发生的关联交易不会影响本集团的独立性。 

五、独立董事过半数同意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于 2024 年 12 月 19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第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5 年向关联方中兴新采购原材料的日常关联交易议案》、

《关于 2025-2026 年向关联方华通科技、中展数智采购研发人力外包服务的日常

关联交易议案》、《关于 2025 年向关联方航天欧华销售政企产品的日常关联交

易议案》，并同意将以上议案提交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审议。 

六、备查文件目录 

1、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决议； 

2、本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3、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第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12月 27日 


